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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考核招聘急需
紧缺人才毕业生就业补充协议
（卫生健康系统）


甲方（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签字按手印）：        （拟聘用毕业生）

身份证号码：
	
	
	
	
	
	
	
	
	
	
	
	
	
	
	
	
	
	



为明确甲乙双方在本次公开考核招聘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云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办法》及《勐腊县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考核招聘急需紧缺人才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相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就业补充协议如下：
第一条 资格条件与审查
1.乙方须完全符合《公告》及岗位信息表为卫生健康系统岗位所设的全部招聘条件，并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依法取得岗位要求的毕业证、学位证及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等资格证书。资格复审或聘用前未能提供有效证书者，取消聘用资格。
2.乙方须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报名材料（包括学历学位、成绩、推荐材料及相关证书等）真实、准确、完整。如有弄虚作假，甲方有权取消其聘用资格。
第二条 体检与考察
3.乙方须参加由甲方统一组织的体检（含毒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体检合格者方可进入考察环节，体检不合格取消考察资格。
4.考察由甲方或用人单位组织实施，考察内容及标准按《云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规范》执行。凡存在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猥亵、吸毒等违法犯罪记录的，考察定为不合格。考察合格者方可确定为拟聘人员。
第三条 服务期与工作安排
5.乙方须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自正式聘用之日起，在聘用单位服务期不少于5年（含试用期）。
6.服务期未满，乙方不得申请调往县外单位，不得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及其他事业单位公开选调。
第四条 报到、试用与聘用
7.本补充协议签订后，乙方须按甲方通知的时间、地点按时报到并办理入职手续。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报到者，视为本人自愿放弃聘用资格，甲方有权按本补充协议相关条款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并要求其支付违约金，拒不支付的，甲方将根据签订的就业补充协议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追缴。
8.聘用人员实行12个月试用期。试用期内，乙方提出解除补充协议的，须按本补充协议约定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5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万元整）。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或在试用期内因违纪违规被依法依规处理的，甲方有权解除聘用合同。
9.乙方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勐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正式聘用手续，与用人单位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第五条 甲方义务
10.甲方应监督用人单位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并按程序为乙方办理聘用手续。
11.乙方的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国家、云南省及勐腊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奖励性绩效工资按聘用单位考核方案实施。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2.因乙方违反本补充协议第一、二、三、四条之约定（本条第13款已明确的情形除外），导致被取消聘用或解聘的，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后果。
13.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万元整），并退还甲方已为其支付的培训费、差旅补助等费用：
（1）试用期内乙方主动提出解除本补充协议或聘用合同的；
（2）服务期未满，乙方因个人原因（如考取公务员、攻读全日制研究生、参加县外单位招录等）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
（3）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报到或擅自离职的。
14.服务期未满，乙方因特殊情况（非本条第13款所列原因）提出解除补充协议的，由甲方提请勐腊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会议按“一事一议”原则研究处理。
15.甲方未能按照国家及地方政策规定按时足额支付乙方工资待遇的，乙方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16.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或与后续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为准。
第七条 生效
17.本补充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并按手印后生效，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________
日期： 2026年 月 日



乙方（签字并按手印）： ________
日期：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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